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1311号

原告:杨浩东,男,199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学生，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西路一支路6号2单元2-1,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990615235X。
    原告:杨登菲,男,2002年06月25日出生,汉族，学生，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西路一支路6号2单元2-1,公民身份号码500230200206252398。
杨登菲的法定代理人暨杨浩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康玲（二原告之母），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一支路6号2单元，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106202366。
上列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道德，重庆市丰都县三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正江,男,197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西路一支路6号2单元2-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12092399。
原告杨浩东、杨登菲与被告杨正江抚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浩东、杨登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道德、杨登菲的法定代理人暨杨浩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康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正江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浩东、杨登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二原告的生活费各1000元，从2018年秋季起至独立生活止，教育费及医疗费据实计算。事实和理由：杨正江与代康玲于1998年在丰都县民政局登记结婚，1999年6月15日生育杨浩东，2002年6月25日生育杨登菲。杨浩东系重庆市丰都中学高2019级学生，杨登菲系重庆市石柱中学高2021级学生。由于杨正江与代康玲感情不和，从2018年9月起，被告杨正江拒绝支付二原告的抚养费，为此请求法院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正江与代康玲于1998年在丰都县民政局登记结婚，1999年6月15日生育长子杨浩东，2002年6月25日生育次子杨登菲。杨浩东系重庆市丰都中学高2019级学生，2019年7月高中毕业。杨登菲系重庆市石柱中学高2021级学生。原告杨浩东、杨登菲随代康玲生活。杨正江与代康玲感情不和，引发抚养费纠纷，为此杨浩东、杨登菲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结婚证、户口簿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父母对未独立生活的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支付抚养费是其义务之一，抚养费包括教育费、生活费、医疗费等，原告杨浩东、杨登菲系杨正江与代康玲的婚生子，为此杨正江与代康玲都有义务支付二原告未独立生活期间的抚养费。未独立生活期间一般为未满18周岁之前的期间，已满18周岁，但仍在中学学习的期间视为未独立生活需要父母承担抚养义务的期间，为此二原告请求被告杨正江支付其未独立生活期间抚养费的请求应予以支持。但二原告起诉前的抚养费已由被告或代康玲支付，因此不应重复计算。二原告起诉后至其独立生活止的抚养费数额，本院结合其家庭情况，当地生活状况，杨正江与代康玲的现实情况酌定，本院酌定杨正江每月支付二原告生活费各750元至其独立生活止，杨登菲的教育费及医疗费据实由杨正江负担。杨浩东如升入大学其间的费用，原被告之间可协商解决，但不属于被告的法定义务，依法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bookmark: _GoBack]被告杨正江每月支付原告杨登菲生活费750元，从2019年3月起至其独立生活止，原告杨登菲在其未独立生活期间的教育费及医疗费据实计算由杨正江负担；
2、 被告杨正江每月支付原告杨浩东抚养费750元，从2019年3月起至2019年7月止；
3、 驳回原告杨浩东、杨登菲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杨正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人民陪审员  赵亚玲
    人民陪审员  陈翔燕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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